
新闻与传播学院2026年接受转学院学生细则（修订版）

第一条  按照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《武汉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招生章程》《武汉大学普通本科生转学院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武大本字〔2024〕28号）《武汉大学高水平运动员学生学籍管理办法》（武大本字〔2022〕20号），根据武汉大学《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本科生转学院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 学生转学院的基本条件：
1.热爱祖国，勤学上进，品行端正；
2.已取得我校学籍，且在校就读时间在一个学期以上、二年级及以下的学生；
3.了解转入学院专业基本情况，对该专业有兴趣和专长。

第三条  本校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本院不予考虑接受：
1. 正在休学、保留学籍或应予退学的学生；
2. 使用专业考试成绩录取的艺术类学生、强基计划学生、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学生；
3. 戏剧影视文学、建筑学(中外合作办学)、马克思主义理论、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、护理学等单列专业的学生，其高考成绩低于同省、同科类、普通类专业录取最低分者的；
4. 高水平运动队学生招生入学专业，除因学生身体原因不能适应专业学习外不得变更；
5. 保送至小语种相关专业的学生； 
[bookmark: _Hlk120875488]6. 与学院签订不能转学院协议的；
7. 其他根据教育部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、学校招生政策规定不能转专业的学生。

第四条  转学院人数控制：
1. 学院不控制除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外的各专业学生转出人数，不限制符合转学院条件学生的转学院申请；
[bookmark: OLE_LINK1]2. 学院根据学校规定、各专业建设规划、招生规模、现有教育教学资源和办学条件，确定拟接受转入学生人数，具体拟接收人数由学校审议通过后统一发布；报名人数小于等于拟接收人数时，学部内申请转入的学生原则上全部接收，跨学部申请转入的学生参照转学院测试结果确定是否被接收；报名人数大于拟接收人数时，遴选接收符合一定学术要求的学生。
3. 本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学生不得申请转出，也不接受其他专业转入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申请。

第五条  转学院工作程序：
1. 学校在本科生院网站发布转学院工作的通知后，学院在院官网发布转学院通知及《新闻与传播学院接受转学院学生细则》；
2. 本年度转学院工作分两轮进行，其中第一轮转学院时间为2025-2026学年第二学期开学后第1至3周；第二轮转学院时间为第4周，仅限第一轮报名但未成功转学院的学生；
3. 2025-2026学年第二学期第一周规定时间内受理其他学院（专业）学生的转入申请；在接到学生申请后，学院于2025-2026学年第二学期第三周前组织申请者进行转学院测试；
[bookmark: _Hlk186784095]4. 申请转入的大一、大二学生，在通过转学院测试后，均转入大一新闻传播学类学习；转入学生于大二第一学期与普通本科生一起进行专业分流；
5. 转学院测试结果提交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、在学院公示并报学校本科生院审批；
6. 待学校审批结束并公布获准转学院的学生名单后，学院于一周内指导学生办理转学院的相关手续。

第六条  专业测试的指标包括：学生对专业的了解、学生的专业成果、学生在专业方面发展的潜质、学生对老师所提问题的回答情况。

第七条  未尽事宜，由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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